
粤交水函〔2015〕1303 号   

 
 

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转发交通运输部关于 
做好外商投资企业经营国内水路运输 

审批下放有关工作的通知  
 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(委)，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，

广州港务局：  

现将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做好外商投资企业经营国内水路运输

审批下放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交水发〔2015〕86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涉及的相关业务流程的调整，另文通知。 

 

   
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

2015 年 6 月 30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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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 
抄送：珠海市水运处，湛江市交通运输局水运处，肇庆、  

     东莞、中山、阳江、茂名市港航管理局，省船东协  

     会。  


